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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
門
民
治
堂
違
權
社
聯
合
通
吿

5

洪
啓
者
：
雲
隼
洪
門
民
治
黨
，
達
權
社
、•

T

 

E

&
有
要
事
多
項
，
特
定
於
本
月
八
日
(
=" 

M

星
期
日j

下
午
一
時
與
月
會
同
時
在
本
黨
iai::一 

"

部
象
行
•
務
希
全
體
黨
員
、
社
員
依
時
出

3  

席
參
加
，
以
利
進
行
•

此
佈

中
國
洪
曰
民
治
黨
駐
加
總
支
部 

雲
支
部 

達
權
社 

K

業
部 

同
啓 

洪
門
體
育
會

岳
一
九
八
五
年
十
二
月
二
日
 

一

三
一

… 

一  

::

每
次
並
有
介
紹
加
拿 

大
生
活
之
電
影
放
映 

•
以
上
講
習
班
由
加 

拿
大
移
民
局
贊
助
， 

不
收
費
用
，
歡
迎
新 

作
民
參
加
•

定
於
十
二
月
廿
九
日 
^
^
 

(
星
期
日
)
下
午
一 

時
，
舉
行
交
接
典
禮
『
 

，
禮
成
茶
會
叙
慶
。

)
以
上
當
選
各
人
素
來 

一
熱
心
社
務
，
兆
恒
君 

畢
業
於U
B
C
大
學 

，任
職
於
化
工
廠
主 

任
工
程
師
，咸
慶
得 

人
云
■又

訊
：
該
社
定 

於
十
二
月
廿
八
日
星 

期
六
下
午
六
号
，
假 

座
廣
東
餐
館
舉
行
團
一 

年
宴
會
，
每
位
席
金 

十
元
，希
各
社
員
踴
一 

躍
参
加
• 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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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四
四
年
入
伍
的
華 

裔
軍
人
，
爲
數
甚
多 

•
戰
後
，
加
政
府
尊 

崇
華
裔
爲
國
效
忠
的 

精
神
，而
華
人
地
位 

應
得
到
相
應
提
高• 

雲
錫
安
耆
英
會 

新
年
晚
宴
聯
歡 

(
雲
訊
)
錫
安

此
次
卑
詩
獅
子-
善
款
，敬
請
將
款
寄 

交
雲
埠
七
街
西
一
七

開

業

九

十

加
拿
大
人
一

V

增
百
分 
一
一
二
四
。
。
(
八
七
六
三
。
。
) 

4

「

」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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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在

；
纽
賓
士
域
七
一
九
四0
。
( 

口
爲
二
五
四
四
四
九
。0
人5

注
七
^

^

=17

08 

較
之
去
年
同
日
之
二
五
二
。
八

。
)
；
安
大
略
九
一
一
一
一 O
 

荘

81
辭

多

，
其
每
年
增
長
0
(
八
九
九
四
四
。 

)2
選
 

率
約
爲
百
分
之
一
左
右. 

尼
吐
巴
一
。
七
二
四 >O

 

加
拿
大
統
計
局
昨(
三
)

。
亠八二 

-8
-o4
  

^

-±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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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所
發
表
之
統
計
數
字
顒
示
， 

产
一
、

30
3-"

50601- 
二
二
』 

^n

及
區
域
之
人
口
數
字
，
均
有 
七
六0
0
(
二
三
三
六
六0
0
 

^

殆

)
；
卑
詩
二
九
。
。
四
。
。
( 

所
增
今
年
十
月
一.日
與
去
年
同
二
八
七
七
二

-0
10
57

建
二
 

日
人
口
數
目
比
較
如
後(
去
年 

二
八0
。
(

-

£

• 

數
字
用
括
弧
表
示)
， 

缆
 3
fT
缆
五
一
二
。
。
(
五 

紐
芬
蘭
五
八
一
一0
0
(

。
一0
。
)
•

五
七
九
一 
0
。
)
；
愛
德
華
皇 

子
島
二
 
七
七0
0
(
一
二
六 

-

一
三0
0
)
：
諾
華
士
高
沙
八
八

會
救
濟
殘
廢
兒
童
籌 

款
運
動
，
假
女
王
戲

七
號
三
百
號
室
，
卑 

詩
省
獅
子
會
救
濟
殘 

廢
兒
童
善
款
收■

-
院
舉
行
，各
界
善
長 

一
仁
翁
，如
有
意
捐
助

一
華
埠
計
委
會
主
席
周
永
職
說 

一雲埠博覽會開幕 

一 

將促進華埠繁榮

H

黃
訊
)
本
埠 

星
兆
 
民
星
總
社 

回
 
於
十
二
月 

計
 
一 
日
在
該 

雅
 
社
禮
堂
複 

選
選
一
九
八 

選

8' 

六
年
至 
一 

曷
一
毆 
九
八
七
年

度
第
五
十 

堤
長
 
五
届
新
職

、

起

 

止

 

日

 

日

折

8

總
 

社
 

複

、

外
 

貨
 

價
 

特
 

除

七

五元六
 

胆

梅

 

蛇

》
 

三特 
梧

書
英
會
定
於
本
月
三 

十
日
晚
上
五
時
假
座 

議
樂
酒
家
舉
行
預
祝 

一
九
八
六
年
新
年
晚 

譚
聯
歡
會
，
秩
序
有 

中
樂
、
歌
唱
、
燈
謎 

及
抽
獎
等
，
席
券
每

更
多
的
遊
客
。

爲
配
合
華
埠
的 

發
展
，
市
府
已
批
准 

在
華
埠
興
建
一
個
可 

容
三
百
停
車
位
的
停 

車
場
。市
府
且
已
優 

先
贊
成
興
建
多
層
高 

的
停
車
大
樓
，
便
利 

華
埠
交
通
•

(
雲
訊
)
據
雲 

哥
華
市
華
埠
歷
史
區 

計
劃
委
員
會
主
席
周 

永
職
透
露
.•
即
將
開 

幕
的
一 
九
八
六
年
世 

界
博
覽
會
，
對
於
雲 

市
華
埠
的
繁
榮
有
密 

切
關
係
■

雲
埠
新
興
建
的
空 

中
火
車
，
將
在
缅
街 

及
體
育
館
分
别
設
兩
一 

處
停
車
站
，
均
很
接 

近
唐
人
街
•
空
中
火 

車
定
期
今
年
十
二
月. 

十
一
日
週
末
及
随
後 

的
兩
個
過
末
免
費
載 

搭
乘
客
遊
車
•
毫
無 

疑
問
，
空
中
火
車
的 

建
成
，
對
促
進
華
埠 

的
繁
榮
有
極
大
的
幫 

助
・

一 九 八 五 年

■
三

廿 月 十 由

會
員
收
銀
十
五
元
，
員
，
經
投
票
结
果 

參
加
者
可
與
該
會
接

•一

雲
嶺
南
同
學
會
 

定
期
擧
行
聚
餐

(
雲
訊
)
雲
哥 

華
嶺
南
同
學
會
訂
於 

一 
九
八
五
年
十
二
月 

十
三
日
(
星
期
五
) 

下
午
六
時
半
在
列
治 

文
金
比
街
夾
第
五
路 

新
華 
都
酒
棲
舉
行
週 

年
大
會
。
餐
券
每
位 

十
元
，歡
迎
各
同
學 

副
黄
芳
儒
，財
政
科
踴
躍

L#
加
•
這
霁
一
一 

長
黄
聯
俊
、
副
黄
名 
二
月
九 5B
向
亠
经
 

洽
，交
際
科
長
黄
朝
記
   

^

 绯
.
一
二
六
三- 

碩
、
副
黄1

，核 
|
六
卷
 

17 

括 

數
科
長
黄
浩
蘭
，
副
:

曜

程

餐

『
一 

黄
賜
盛
，
監
事
長
黄
〃
^

|?_
,
^
 

樹
康
、
副
黄
同
。並
-
九
丿
六
年
度
朦
貝. 

溫哥華華埠商會 
一

選
出
理
事
長
黄
兆
恒 

君
，
副
理
事
長
黄
國 

康
、
黄
民
生
君
，常 

務
理
事
黄
揚
一
、黄 

紀
强
、
黄
名
洽
、
黄 

芳
儒
、
黄
春
生
、黄 

兆
恒
、
黄
國
基
、
黄 

國
康
、
黄
聯
俊
、
黄 

朝
碩
、黄
碧
珊
、
黄

洽
，
又
該
會
已
正
式 

註
册
為
-
非
牟
利
機 

構
，
除
現
已
開
辦
英 

語
班
，
入
籍
班
外
， 

不
久
將
成
立
太
極
班 

，
羽
毛
球
班
，
游
泳 

班
，
音
樂
班
，
宗 6
 

班
等
等
。
將
會
通
知 

各
會
員
報
名
參
加
云 

士
達
孔
拿
診
療
所 

預
祝
聖
誕
節
聯
歡 

(
雲
訊
)
雲
埠

齡

者
，
其
決
定
不
得
有 

所
異
議
；㈤
優
勝
稿 

件
版
權
屬
全
加
華
人 

協
進
會
；
因
稿
件
請 

在
一
九
八
六
年
三
月 

卅
一 
日
前
寄
來
或
交 

來
全
加
華
人
促
進
會 

•
地
址
爲 
一
五
。 

D
u
n
D
A
S
 
S
T
R
E
E
 

T
 
W
E
S
T
-

， 

C
O
O
ID  • 

F
L
O
O
R
，O
M
T
• 

M
loo  

*
-
0
6
 •

本
計 
el由
聯
邦 

政
府
資
助
■ 

添
美
電
視
籌
款
 

獲
三
百
多
萬
元

星

(
雲 

i51專
訊
)
加
聯 

何
 
奎日 
邦
退
伍
軍 

^

^

一
人
事
務
部 

人
/
 
最
近
出
版 - 

IJ華

一
本
專
書 

缉
裔
；
叙
述
加 

務
 
苴
拿
大
於
第

二
次
世
界 

人
 
大
戰
時
， 

各
戰
區
加
拿
大
特
工. 

人
員
在
敵
後
工
作
情 

形
•
該
書
透
露
，
於 

戰
時
服
役
於
亞
洲
戰 

區
擔
任
特
工
的
華
裔
一 

軍
人
甚
多
，
而
且
屢 

建
奇
功
。

.
該
書
爲
英
法
文 

本
，
書
名
U
N
g
M
M
 

O
N
 
C
O
U
R
A
G
E
「
木 

尋
常
的
勇
敢
」
。

該
書
指
出.
，加 

拿
大
華
裔
軍
人
有
的 

在
加
拿
大
境
内
接
受 

軍
訓
，
亦
有
很
多
服 

役
於
遠
征
軍
，
在
澳 

洲
及
印
度
接
受
訓
練 

•
一
九
四
三
年
及
一

全加華人協進會 

擧辦靑年徵文賽 

題

目

爲

加

國

華

裔

成

長

舌 二一口電
一

十
 二

福

價
 

減

全

月
 七 日

㈠
討
論
華
裔
加 

拿
大
青
年
所
關
的
問 

題
；

口
提
高
加
拿
大 

社
會
多
元
文
化
的
認 

識
；㈢

與
聯
合
國
國 

際
青
年
年
之
主
題
「 

發
展
、
參
與
、
和
平 

」
相
吻
合
・

比
賽
規
則
：㈠
 

中
文
以
原
稿
紙
爲
合 

，最
長
不
能
超
過
三 

千
八
百
字
，
英
文
以 

雙
行
打
字
爲
佳
，
不一 

能
超
過
十
頁
；
口
所 

有
文
章
必
須
是
從
未 

發
表
過
的
原
作•
，㈢
 

所
有
得
獎
優
腾
者
同. 

意
全
加
華
人
協
進
會 

有
權
用
作
者
姓
名
或 

照
片
作
傳
播
之
用
； 

㈣
評̂

^
^
^

(
本
報
訊
)
全 

加
華
人
協
進
會(
平 

權
會
)
，爲
響
應
聯 

合
國
定
-
九
八
五
年 

爲
「
國
際
青
年
年
」 

決
定
舉
辦
「
加
拿
大 

華
裔
的
成
長
」
的
青 

年
徵
文
比
賽
•
此
徵 

文
比
賽
也
進
行 
一 
九 

八
四
在
W
I
N
S
O
R
 

舉
行
的
全
加
華
人
協 

進
會
年
會
青
年
小
組 

所
提
倡
的
原
則
，
探 

索
加
拿
大
華
裔
青
年 

的
甜
酸
經
驗
。

參
加
該
比
赛
的 

投
稿
人
年
齡
必
須
在 

十
五
至
廿
四
歲
之
間 

(
也
包
括
十
五
、
廿 

四
歲
投
稿
者)
■
比 

*
優
勝
者
前
十
名
各 

得
獎
全
二
百
元• 

比
賽
目
標
：

•
文
生
、
黄
浩
蘭
、
黄 

賜
盛
、黄
本
生
，總 

務
科
長
：
黄
國
基
、

圏

♦
一

星 期

華
區
協
利
街
三
三
。 

號
士
達
孔
拿
社
區
心 

理
衛
生
診
療
中
心
， 

定
期
於
十
二
月
十
七 

日
星
期
二
下
午
舉
一
一 

年
一
度
預
祝
聖
誕
聯 

歡
會
，
各
人
將
吃
火 

M

，
且
有
精
彩
節
目 

，
如
唱
頌
詩
歌
等
助 

慶
，
歡
迪
各
界
人
士 

依
時
參
加
，
與
衆
同 

樂
•

美
術
學
院
招
生
 

(
雲
訊
)
雲
埠 

依
美
利
卡
美
術
學
院 

現
已
開
始
招
收
新
生 

，
學
習
攝
影
，
缗
畫 

等
課
程
班
•
歡
迎
有

八
六
年
博
覽
會 

加
拿
大
館
，
於
博
覽 

會
閉
幕
後
將
成
爲
雲 

埠
貿
易
會
議
中
心
， 

其
遊
船
碼
頭
及
大
銀. 

幕
電
影
院•
，
亦
將
移 

交
市
府
接
管
，
届
時 

該
處
將
興
建
地
下
隧 

道
與
空
中
火
車
車
站 

相
連
，
直
通
唐
人
埠 

另
一
方
面
，
市 

府
工
程
師
及
設
計
師 

正
草
擬
計
劃
，
研
究 

如
何
美
化
和
修
飾
唐 

人
埠
，
使
它
能
吸
引

K

**
*"-*♦/*
，m****"*
-||*"

(
雲
訊
)
國
際
. 

爲
子
會
於
週
末
舉
辦 

第
九
届
添
美
兒
童
聖 

誕
電
視
義
演
籌
募
善 

款
，
共
募
得
三
百
二 

十
一 
萬
二
千
七
百
七 

十
七
元
，
相
信
爲
全 

加
歷
次
舉
辦
電
視
義 

演
籌
款
打
破
記
録
最 

成
功
的
一
次
，籌
款 

成
缜
甚
佳
，
爲
北
美 

洲
歷
年
最
佳
一
一
次■

★
 ★ 

★★
九券至 

★
晚六券 

*
至午二 

I

等下十 

2

十至午 

★
午号上 

★
上十期 

★
五午 A 

t

至上及 

T

-
六日 

★
星星 4

*
間
★
 I

人

定期擧行就職禮 

假
漢
宮
酒
樓
擧
行
盛
大
聯
歡

I
r
 

驶. 
$
 

9

82

聯
營
公
司
有
售
。
此 

次
聯
歎
大
會
除
獲
國 

泰
航
空
公
司
送
出
來 

囘
香
港
機
票
兩
張
供 

幸
運
抽
獎
外
，華
隆 

公
司
送
出
全
場
用
大 

蝦
，
元
昌
公
司
送
出 

全
揚
用
乳
豬
。
又
漢 

宮
酒
家
、*
石
樓
酒 

家
、
八
仙
樓
酒
家
、 

小
阮
公
酒
家
均
送
出 

海
鮮
席
供
抽
獎
用
。 

其
他
名
貴
獎
品
多
達 

百
餘
份
，
想
屆
時
當

(
本
号
訊
)
溫 

哥
華
華
埠
商
會
經
已 

選
出
下
屆
新
職
員
， 

並
定
期
於
-
九
八
五 

年
十
二
月
十
二
日( 

星
期
四
)
下
午
七
時 

假
漢
宮
酒
櫻
事
行
第 

五
屆
職
員
就
職
典
岸

日 

架 

1

金

2
 
眼 

月 

廠 

司2
 
名 

公1

國 

鏡
至 

各 

眼
起 

湯
 

界
日 

介一 

世
本
賓
重 

新
曲
酬
鄭

公

58  燕 錢 眼 彩 le

 及 鐘 眼 理 代 司 公 本

由

-
及
會
員
聯
歡
大
會 

興
趣
人
士
入
學
一
舞
每
位
二
十
元
 

學
院
位
於
雲
埠
固
蘭

★lie  
★ 

價
、

★

鱗
播
波
 微 

塲
、

市

F

J

現
爐
、
全 

司

聲
火
機
通
 

「

之
、
影
平 

"
公僑櫃
錄
錢
 

1

4

華
雪
、
價 

匕

由
、
機
.

★

日
化
視
價

★

卅
梳
電
滅
 

，
、
大 

M
本
量
機
等
 

★
聲在大
衣
等
 

二弓 
司
有
干
帶
 

I

公
會
衣
影
 

**專

本

將
洗
錄
 

★
♦
m
u
m
*
*
*
*

分
別
在
雅
威
旅
行
社 

、
金
利
源
公
司
、
興 

華
參
茸
行
、
芸
生
公 

司
、
永
興
公
司
、
逢

護
島
莊
士
頓
街 
二
二 

九
九
號
，
電
話
六
八 

七
—
二
三
四
五
，
歡 

迎
查
詢
• 

中
僑
互
助
會
辦
.
一 

新
移
民
講
習
班

(
雲
訊
)
中
僑 

互
助
會
十
二
月
份
的 

「
新
移
民
須
知
講
習 

班
一
將
於
本
月
六
日 

，
十
三
日
及
廿
日
一 

連
三
個
星
期
五
早
上 

+
時
至
十
二
時
上
課 

該
「
新
移
民
須 

知
講
習
班
特
爲
初
到 

步
新
移
民
而
設
•
課 

程
内
容
包
括
，
加
拿 

大
地
理
，政
制
簡
介 

，
教
育
，
就
業
常
識 

，
移
民
法
例
及
責
任 

，
勞
工
制
度
醫
蔡
保 

險
，
社
會
福
利
等
。

，

個 

9
 
一 

4
 D
 

乐

 

0
 S12 

送 

T
條 

牌 
三 

聲
買 

樂
還

C
 

I
 

N
 

O
 

S
 

A
 

N
 

A
 

P

*

招登賀
逕
啓
者
••
凡
有
任
何
社
團
1* 

貫

 

商
我
或
私
人
，
如
欲
在
本
報
沸
 

鱼

 

登
 
一 
九
八
六
年
賀
年
廣
吿
向
僑
 

奇

 

胞
賀
歲
者
，
敬
希
在
本
月
廿
五
 

W

一緖
f

日
前
撥
電
話
：
六
八
五
•
八
五

吿啓事

器
、
七
五
與
本
報
營
業
部
聯
絡
。 

大
漢
公
報
謹
啓

p
e
l

問

：
若
沒
有
結
婚
証
書
，
如
何
証
明
夫
妻
關
係
？ 

禹
：
可
以
用
移
民
紙
(
應
該
有
配
偶
姓
名
，
醫
療
噌 

，
夫
婦
共
同
擁
有
的
房
屋
契
約
，
或
銀
行
聯
名 

戶

等

。
除
此
外
，
也
可
在
公
證
人
之
前
宣
誓 

配
偶
津
貼
金

(SPO
U
SE-S  ALLO

W
AN

C
E)

五

証

驟

譜

我

，
或
配
偶i

世
。
這I
 

「
配
個
津
詁
金
是
聯
邦
政
府
轄
下
的
老
人
福
利 
問
五
：
驟
紹
麟
或
配
信
已
法
也
正
扇
 

答
：
龍
異
(
離
婚
)
的
夫
婦
，
將
會
失
去
領
取
配
偶 

津
貼
金
的
機
會
。
至
於
配
偶
去
世
，
則
可
分
兩

11 

配
偶
津
貼中

僑
互
助
會
供
稿

金
之
一
。
凡
書
英
人
仕
業
已
領
取
養
老
金
，
而
其
配 

偶
年
齡
在
六
十
至
六
十
四
之
間
，
在
加
拿
大
居
住
滿 

十
年
，
為
合
法
居
民
或
公
民
，同
時
，
兩
夫
婦
全
年 

總
收
入
少
於
一
萬
五
千
侖
，便
有
責
格
申
請
「
配
偶 

津
贴
金
」
。

問
-

「
配
偶
津
贴
金
」
的
金
額
，
是
- 
個
固
定
敷

-

目
嗎
？

答
：
否
，
津
贴
金
的
金
額
是
按
着
兩
夫
婦
的
全
年
穗 

收
入
而
定
。
收
入
越
多
，津
貼
越
少
。
相
反
， 

收
入
越
少
，
則
金
額
數
目
越
大
。
最
高
金
額
約 

為
每
月
四
百
九
十
元
。
此
額
値
還
會
跟
隨
物
價 

指
數 
，每 
三
個
月
調
整 - 
次
。

問
二
：
全
年
總
收
入
包
括
那
些
項
目
？ 

答
：
除
了
養
老
金
，
低
入
息
補
助
金
及
配
偶
津
貼
金 

外
，
其
他
任
何
收
入
，
例
如
銀
行
利
息
，
房
屋 

租
賃
，
投
資
盈
利
等
，
都
包
括
在
內
。 

問
三
：
行
舊
式
婚
禮
之
夫
妻
，沒
有
結
婚
証
書
，可 

否
申
請
？

答
：
可
以
的
，
夫
妻
是
定
義
，
除
了
正
式
註
册
外
， 

凡
同
居
一
年
以
上
，雙
方
在
公
衆
揚
所
公
開 y
 

丈
夫
及
妻
子
名
義
互
相
稱
對
方
，
均
被
承
認
為

方
面
來
說
。 

E 

㈠
如
果
配
偶
死
亡
時
間
是
在
申
請
之
後
，
申
請 

人
可
照
舊
領
取
津
貼
，
直
到
六
十
五
歲
。0
如 

果
配
偶
死
亡
時
間
在
申
請
之
先
，
在
以
往
來
說 

，
是
沒
有
資
格
申
讀
的
。
但
在
今
年
八
月
，
聯 

邦
政
府
出
了
-
項
新
例
，
名
稱
為
「
鍛
寡
人
仕 

津
贴
金
」
。
凡
婿
寡
人
仕
，
符
合
居
住
及
經
濟 

條
件
，
便
可
申
請
這
種
津
貼
金
。 

問
六
：
，一
般
申
請
手
續
如
何
？
需
要
携
帶
什
麼
文
件 

答
：
首
先
向
「
社
會
保
障
處
」
索
取
表
格
(
地
址
： 

107,1525  

W
・8ch  

AVE.J  
表
格
分
爲
(
甲
) 

配
偶
健
在
(
乙
)
配
偶
已
去
世
二
種
，
填
寫
時 

，
要
携
帶
夫
婦
二
人
的
入
境
紙
，
工 ̂

，
公
民 

4
養
老
金
號
碼
及
結
婚
証
明
文
件
，
同
時
，
也 

要
携
带
夫
妻
二
人
去
年
的
報
稅
表
或
任
何
收
入 

之
証
明
文
件
。
若
是
申
請16

寡
津
贴
，另
需
携 

帶
配
偶
死
亡
証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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